
扶 貧 委 員 會  
兒 童 及 青 少 年 專 責 小 組  

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會 議  
討 論 撮 要  

 扶 貧 委 員 會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專 責 小 組 已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舉

行第二次會議。  

議 程 第 ( 1 )項  — 為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建 立 社 會 資 本 的 試 驗 計 劃 (專 責 小 組 文 件

第 2 /2005 號 )  

2 .  委員會秘書處向專責小組簡介“友伴 fun 享 ” 計 劃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該 計

劃 旨 在 鼓 勵 教 育 界 發 揮 義 工 精 神 和 關 懷 意 識 ， 建 立 社 會 資 本 。 委 員 備 悉 該

計 劃 會 在 本 年 十 月 正 式 推 行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亦 備 悉 推 行 “ 商 襄 親 親 ” 計 劃 的

緣 由 、 目 的 和 理 念 。 該 計 劃 有 助 善 用 私 人 機 構 的 經 驗 和 資 源 ， 並 利 用 學 校

作為平台培育年青一代成長。  

3 .  委 員 就 上 述 兩 項 計 劃 發 表 意 見 ， 並 確 認 有 關 計 劃 是 讓 不 同 界 別 共 同

參 與 解 決 跨 代 貧 窮 的 新 協 作 模 式 。 當 中 除 政 府 和 社 福 界 外 ， 也 有 私 人 機 構

和學校的參與。委員亦支持透過推行有關計劃在社區推廣義工精神。  

4 .  專 責 小 組 同 意 秘 書 處 應 在 考 慮 計 劃 與 解 決 跨 代 貧 窮 的 關 係 後 ， 為 有

關計劃制訂指引。  

議 程 第 ( 2 )項  — 社 會 福 利 署 的 簡 介  

5 .  社 會 福 利 署 向 委 員 簡 介 “ 成 長 的 天 空 計 劃 ” 和 “ 共 創 成 長 路 計

劃 ” ， 特 別 闡 述 有 關 計 劃 與 解 決 跨 代 貧 窮 的 關 係 。 委 員 備 悉 各 所 參 與 學 校

的 全 體 學 生 ， 不 論 其 家 庭 收 入 和 背 景 ， 都 會 有 均 等 機 會 參 與 上 述 計 劃 。 有

關 計 劃 並 會 充 分 照 顧 參 與 學 校 的 學 生 在 成 長 方 面 的 特 別 需 要 ， 尤 其 是 來 自

貧困家庭的學生。  

議 程 第 ( 3 )項  — 現 行 與 跨 代 貧 窮 有 關 的 兒 童 和 青 少 年 服 務 及 專 責 小 組 的

建 議 工 作 重 點 (專 責 小 組 文 件 第 1 /2005 號 )  

6 .  專 責 小 組 以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成 長 的 各 階 段 為 綱 ， 討 論 現 有 的 服 務 和 計

劃 ， 並 重 點 考 慮 引 致 貧 窮 的 因 素 、 現 行 的 識 別 機 制 ， 以 及 針 對 有 關 高 危 因

素而採取的具體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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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委 員 會 留 意 現 行 計 劃 的 主 要 進 展 ， 同 時 也 會 著 重 討 論 能 使 現 行 計 劃

更 協 調 和 配 合 的 措 施 ， 以 進 一 步 整 合 各 項 計 劃 和 政 策 ， 確 保 兒 童 及 青 少 年

得 到 全 面 發 展 。 委 員 亦 關 注 到 各 機 構 有 需 要 共 用 有 關 兒 童 特 別 需 要 及 其 他

發 展 問 題 的 資 料 ， 以 加 強 各 項 服 務 的 相 互 協 調 ， 並 在 發 現 問 題 時 能 及 早 採

取 適 當 的 介 入 措 施 。 委 員 同 意 秘 書 處 與 私 隱 專 員 及 其 他 有 關 方 面 進 一 步 研

究有關工作的可行性。  

8 .  最 後 ， 委 員 認 為 秘 書 處 應 進 一 步 闡 釋 如 何 團 結 社 會 力 量 以 解 決 跨 代

貧 窮 ， 並 與 其 他 政 策 局 合 作 ， 就 貧 窮 與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各 方 面 發 展 的 相 互 關

係，進行深入的實況調查工作。  

 

委員會秘書處  
二零零五年八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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